
 

  

 

 

 

 

 

 

 

 

[2026]051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南竹杆胡同 2 号银河 SOHO5 号楼 

邮编：100010    电话：（8610）6642 8877     传真：（8610）6642 6100 

Building 5, Galaxy SOHO, No.2 Nanzhuganhutong,ChaoyangmenneiAvenue, 
Dongcheng District,Beijing, 100010 

China Chengxin International Credit Rating Co.,Ltd. 

 

 

中诚信国际关于关注广西柳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有关责

任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的公告 

广西柳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投控”或“公司”或“发行

人”）目前各类公开存续债券中，“22 柳控 01”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进行相关评级工作。中诚信国际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与 2025 年 7 月 18 日对柳州投控进行了债项和主体评级，维持“22 柳控

01”的债项级别为 AA+，有效期为受评债券的存续期；评定柳州投控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有效期为 2025 年 7 月 18 日至 2026 年 7 月 18 日，

公司个体基础信用评估等级为 bbb+，外部支持提升 6 个子级，主要系考虑到柳

州市工业基础较好，经济财政实力持续增强，同时，公司作为柳州市最重要且资

产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整理、保障房建设及公用事业的运营主体

之一，实际控制人为柳州市国资委，区域地位重要，与柳州市政府保持较高的关

联度，近年持续获得政府在资产注入和财政补助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目前柳州市

进行统筹化债，且随着“35 号文”以来自治区申报的中央应急流动性贷款落地

柳州及政府协调下各大银行银团放款规模的逐步增大，中诚信国际认为公司获

得的外部支持有所增强。 

2026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发布《广西柳州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有关责任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称，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根据《公告》，公



 

司在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方面，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

行为：1、违规转借募集资金，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1 月、2023 年

5 月、2023 年 6 月、2023 年 9 月，多次将 21 柳控 F3、22 柳控 03、23 柳控 05、

G23 柳控 1、23 柳投 D1 的募集资金转借至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涉及金额分别

为 5 亿元、5.59 亿元、6.5 亿元、7.15 亿元、1.52 亿元，分别占相关债券发行金

额的 50%、30.40%、92.86%、68.42%、27.24%。2、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6 月期间，公司将“22 柳控 01”、“22 柳控 03”、“23柳控

05”和“G23 柳控 1”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其他公司债券本金及利息、手续

费、转让费、项目贷款利息及其他有息债务等不符合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涉

及金额分别为 4.19 亿元、0.74 亿元、0.458 亿元和 3.21 亿元，分别占相关债券

发行金额的 38.09%、4.02%、6.54%和 30.71%。3、未如实、准确披露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公司披露的 2022 年中报、2022 年年报、2023 年中报、2023 年年报

中，未如实、准确披露前述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发行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1.6 条、第 4.1.2 条，《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4 条、第 1.6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

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第 1.4 条、第 1.6 条、第 1.7 条、第 4.1.2 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2022 年）（以下简称《挂牌

规则》（2022 年））第 1.4 条、第 1.6 条、第 1.7 条、第 4.1.2 条，《上海证券交易

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挂牌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4 条、第 1.6 条、第 1.7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1 年）（以下简称《持续

信息披露指引》（2021 年））第 1.3 条、第 3.4.3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



 

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修订）》（以下

简称《持续信息披露指引（2023 年修订）》）第 1.3 条、第 3.4.3 条，《上海证券交

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 10

月修订）》（以下简称《持续信息披露指引（2023 年 10 月修订）》）第 1.3 条、第

2.1.1 条、第 3.4.3 条等相关规定。李海平作为发行人时任董事长、总经理，夏容

军作为发行人时任总经理，吴然作为发行人时任财务负责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人，未勤勉尽责，对任期内发行人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上市规

则（202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1.7 条，《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4 条、

第 1.7 条，《挂牌转让规则》第 1.4 条、第 1.7 条，《挂牌规则》（2022 年）第 1.4

条、第 1.7 条，《挂牌规则（2023 年修订）》第 1.4 条、第 1.7 条，《持续信息披露

指引》（2021 年）第 2.7 条，《持续信息披露指引（2023 年修订）》第 1.3 条、第

2.2.3 条，《持续信息披露指引（2023 年 10 月修订）》第 1.3 条、第 2.2.2 条等相

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时任董事长、总经理李海平，时任总经理夏容

军，时任财务负责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吴然予以公开谴责。 

另外，《公告》还表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对上述决定书高度

重视，公司及本次决定书有关责任人深刻意识到募集资金合规使用、信息披露严

谨准确的重要性，并针对本次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整改，目前公

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纪律处分决定书预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

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诚信国际认为，公司上述违规转借募集资金、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和未如实、准确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违规行为对公司信用水平暂不构成实

质性影响，但反映出公司在治理管控、合规管理及信息披露等方面亟须加强。中

诚信国际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对公司未来经营、外部融资和整体信用状况造成

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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